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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之案例解析：行政處分之送達方式 

案例 

    阿亮為 10 年前即已核定就養之退除役官兵，近日經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查獲其於年輕時即因貪污罪

被判處徒刑確定，並入監服刑，不符就養資格，遂依法將

其停權，並通知榮服處辦理停止就養及追繳就養給付事

宜。榮服處承辦人小陳接到這項任務後，除立即完成停養

處分外，並親自將處分書送達給阿亮，但因多次訪視，均

無所獲，怕阿亮沒收到，乃將停養處分，貼在其住家門口

及社區公布欄…。 

爭點 

    榮服處為通知受處分人，並督促其依限返還溢領之就

養給付，將處分書張貼在受處分人住家大門及社區公告欄

上，使不特定之人得以知悉其停養之事實，是否侵害其隱

私權？ 

人權公約 

結構指標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

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對於此種侵擾

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公政公約》第 17條）。 

國家義務 

    國家有採取立法及其他措施保障人民之私生活、家

庭、住宅或通信、其名譽及信用，不受無理或非法侵擾、

破壞，並保障這種權 利之義務。除法律所設想的個案以

外不得有干涉情事。國家授權的干涉必須根據法律，但法

律本身必須符合《公政公約》的規定和目標。又確保法律

所規定的侵擾亦應符合《公政公約》的規定和目標，而且

無論如何要在個別情況中合情合理（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6

號一般性意見第 1段、第 3段、第 4段）。 

解析 

一、 中華民國憲法: 

(一) 第 22 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

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二) 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

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

之。」。 

二、 隱私權係指一切個人決定自我事務，不受干涉之權

利。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

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

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

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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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

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

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

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

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

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

法第 23 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

予以適當之限制（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第 603 號解

釋參照）。 

三、 行政程序法第 7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

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

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

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

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四、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第 2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個人資料：

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

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

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

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二)第 5 條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

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

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

理之關聯。」。 

五、司法實務見解： 

(一)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5 年 8 月 18 日 105 年度上

易字第 393 號刑事判決理由貳、二所載「……上揭法

條所稱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其內涵實即指比例

性原則。依憲法第 23條『憲法所列舉之自由權利，除

為防止妨害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之

規定，此原則之衍生權，包括：合適性原則、必要性

原則及狹義比例原則（即過量禁止原則），以本案而

言，合適性原則，乃指被告行使之手段須可達其目的；

必要性原則，指在所有可能達成目的之方法中，被告

應選擇對告訴人最小侵害之手段，即最小侵害原則；

禁止過量原則，係指被告所欲完成之目的及使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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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能與因此造成之損害或負擔不成比例。本件告

訴人為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之自然人，告訴人之聯

絡電話，自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條第 1款所稱之『聯

絡方式』之個人資料，要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之

保護客體，告訴人本於其受憲法第 22條保障之隱私權

所衍生之資訊自主權，當有權決定於何時、以何種方

式、向何人揭露個人資料。準此，非公務機關之被告

未經告訴人同意，亦未獲其授權，竟任意將告訴人之

個人資料揭露予他人知悉，致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在無

預警之情形下為他人所掌握，自已逾越特定目的之利

用，更有違誠實信用原則，且與其蒐集（取得）個人

資料之目的無正當合理關聯，難謂必要，又無同法第

20條第 1 項但書法定免責事由，被告所為顯已不法侵

害告訴人之人格權甚明。……。」。 

(二)法務部 94 年 9月 6日法律字第 0940032619 號函說明

二所載「按行政程序法第 80 條規定：「公示送達應

由行政機關保管送達之文書，而於行政機關公告欄黏

貼公告，告知應受送達人得隨時領取；並得由行政機

關將文書或其節本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係指將

應送達之文書，依一定程式公告後，經過一定期間，

不論應受送達人是否知悉，均與實際交付文書生同一

效力。該法對於公示送達公告之內容，並未規定一定

格式，僅須公告文書主旨或文書類型（例如罰鍰處分

書），並告知應受送達人得隨時領取之意即可。本件

來函所詢行政處分之公示送達中有關當事人資料是

否可以部分隱匿乙節，應視其公告之內容是否符合上

開規定並足資識別應受送達人而定。如已足資識別應

受送達人，縱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1 款

之相關資料全部登出應亦不影響公示送達效力。至於

應受送達人何部份資料可隱匿屬執行層面之問題，請

參酌上開說明，本於職權審酌。」。 

六、是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除應符合個人資料

保護法所定蒐集、處理及利用之要件規定，並應符合

行政程序法第 7 條比例原則之規定。基於基本權利之

保護義務，立法者於民法中明文規定，若有侵害民眾

人格權或隱私權者，受害人得根據民法第 18 條、第

184 條及第 195 條等規定，請求法院除去侵害或防止

侵害及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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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送達，於不能交付本人時，以其他方式使其知悉文書

之內容或居於可得知悉之地位，俾其決定是否為必要

之行為，以保障其個人權益。為使人民確實知悉文書

之內容，人民應有受合法通知之權利，此項權利應受

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司法院釋字第 667 號解釋）。「送

達由行政機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送達，於

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於應

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

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

件人員（第 1項）。……。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受

雇人、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 拒絕收領文書時，得

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達（第 3項）。」「送

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

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

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

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

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分別為行政程序法

第 68 條第 1 項、第 72 條第 1 項前段、第 73 條及第

74 條第 1項定有明文。 

八、本案例中之阿亮因遭停權處分及追繳溢領就養給付，

榮服處自應依法通知阿亮。榮服處小陳親自將處分書

張貼在阿亮家門口及社區公告欄上，前揭處分書記載

原處分機關之名稱、日期文號、案由、阿亮之姓名、

地址、停養理由及溢領金額等文字。而該等記載之文

字，依社會一般之通念，應屬任何人都不願公開之事

項，涉及阿亮之隱私權，依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

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

23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

當之限制。榮服處承辦人小陳為了使阿亮收到處分

書，並繳還溢領金額，於處分書為前揭文字之記載，

於法尚無不合。 

九、惟查，送達處分書，其目的係為使應受送達人知悉文

書之內容，並非是為了使不特定之多數人知悉，而據

前揭行政程序法規定，小陳將處分書送達於阿亮之住

所，不獲會晤本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

之同居人、受雇人或管委會之管理員；如阿亮或其同

居人、受雇人、管委會之管理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

文書時，得將文書留置於阿亮之住所，以為送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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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揭送達方式，阿亮均得以知悉文書之內容，小陳

捨此不用，所採取侵害阿亮隱私權之送達手段，顯不

符合比例原則，違反《公政公約》第 17條之規定。 

十、本案例小陳為了公務，其認真及用心，值得肯定，惟

所採取之方式，未能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且

該損害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亦失均衡，有違憲法及

《公政公約》第 17條之規定，除可能遭行政懲處外，

所認真努力工作所付出之心力，亦將白費。 

 

［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